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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立应急预案编制小组及应急救援办公室的通知
各系部：
为搞好学校的安全防范工作，有效地预防、减少事故和伤害的发生，更好地保障学校教学等任务的顺利开展，根据《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等文件的要求，经学校研究决定，成立应急预案编制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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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员：孟庆跃、陈静、崔平川、孙中兴、高秀玲、任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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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负责召集相关人员进行编制学校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2、预案编制完成后，与预案评审专家审核预案；
3、对预案进行进行桌面演练，验证预案的适用性；
4、发布经评审后的预案，进行公布，告知全校师生；
5、定期组织师生进行应急预案演练；
6、根据法规要求进行应急预案的修订；
7、其他应急预案编制小组应尽的职责。
下设应急办公室，应急办公室设在明德楼四楼安管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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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城区龙潭实验学校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1总则

1.1目的

为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理全区教体系统突发事件，建立健全应急机制，提高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学校师生员工的生命与财产安全，保证正常的教学生活秩序，维护学校和社会稳定，特制定本预案。

1.2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19年主席令29号【2021年修订】）
《山东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鲁政办发〔2009〕56号）
《山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120号）
《山东省学校安全条例》

《枣庄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枣政发〔2022〕6号）

《薛城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修订稿）》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本次预案编制所依据的主要标准、规范
1）《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2018年版）
2）《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50140-2005 ）
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
1.3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薛城区龙潭实验学校（以下简称学校）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本预案所指的突发事件，主要包括以下诸方面：

1.3.1社会安全事件
包括校园内外涉及师生的各种非法集会、游行、示威、请愿以及集体罢餐、罢课、上访、聚众闹事等群体性事件，各种非法传教活动、政治性活动，针对师生的各类恐怖袭击事件，师生非正常死亡、失踪等可能会引发影响校园和社会稳定的事件等。

1.3.2公共卫生事件
即突然发生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学校师生健康严重损害的事件。包括发生在学校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学校所在地区发生的可能对学校师生健康造成危害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3.3事故灾难
包括学校楼堂馆舍等发生的火灾、建筑物倒塌、拥挤踩踏等重大安全事故，校园重大安全交通事故，大型群体活动安全事故，造成重大影响和损失的后勤供水、电、气、热、油等事故，影响学校安全与稳定的其它突发灾难事故等。

1.3.4自然灾害
包括气象灾害、地质灾害以及由自然灾害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等。

1.4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减少危害。学校要切实履行教育管理和服务职能，把保障师生员工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作为首要任务，充分依靠群众，采取有效措施，最大程度地减少突发事件及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危害。

（2）预防为主，及时控制。学校要立足于防范，抓早、抓小、抓苗头，强化信息收集和深层次研判，争取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早解决。坚持预防与应急并重，常态与非常态结合，控制在最小范围内，避免造成社会秩序失控和混乱。

（3）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学校要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建立健全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领导责任制。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要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并快速报告上级有关部门。

（4）系统联动，协同应对。发生突发事件后，应急救援指挥部要立即协调各相关部门深入一线、开展工作、控制局面，形成各部门系统联动和协同应对的处置工作格局。

2应急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

2.1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及主要职责

学校成立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学校校长魏传礼任组长，分管学校安全工作的副书记孟庆跃为副组长，其他领导为成员的薛城区龙潭实验学校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负责统一决策、组织、指挥全区教体系统内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行动，下达应急处置工作任务；负责向相应主管部门和单位通报情况，协调、协助相应部门和单位开展应急处置工作；重大问题及时向区委、区政府和区教育局请示报告。

2.2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及主要职责

领导小组下设薛城区龙潭实验学校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应急办公室），由学校分管学校安全工作的副书记孟庆跃任应急办公室主任，安管办主任任振东为副主任，相关科室负责人为成员，应急办公室设在安管办。

应急办公室主要职责：负责及时收集和分析工作情况，及时向领导小组提出处理突发事件的指导意见和具体措施；及时总结和推广各区（市）、各学校处理突发事件的经验和做法；督导、检查各单位落实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情况；督促各科室根据突发事件的性质对有关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

2.3应急处置工作小组及职责
针对各类突发事件，按照科室职能进行以下分工：

办公室负责应急处置上传下达和舆情宣传工作，负责奖励和责任追究工作；

安管办负责一线指挥协调工作；

教导处负责与卫生部门协调伤员救护和疫情防治工作，负责实验室危险化学品转移和防护工作；

党建室与相关部门协调处置非法传教、政治性活动等意识形态领域工作；

财务室负责协调灾后安置和学校修缮工作；

其它相关科室工作由应急办公室临时指派。根据以上分工设立四个应急处置工作组。

2.3.1社会安全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组

组长由分管学校安全工作副书记孟庆跃担任，副组长由安管办主任振东任担任，成员由安管室、办公室、党建室、教导处、总务处、德育处等相关科室负责人组成。工作组办公室设在安管办。

主要职责为：统一决策、组织、指挥学校涉及社会安全类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行动；研究确定事件性质、类型和级别，下达应急处置任务；及时前往事发地配合地方和有关部门现场指挥；督查学校和相关部门的处置工作。

2.3.2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组

组长由分管教学研究工作的副校长孙中兴担任，副组长由教教导处主任李刚担任，成员由教导处、办公室、德育处、总务处、安管办等相关科室负责人组成。工作组办公室设在教导处。

主要职责为：在区卫健委的指导下，负责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紧急处理工作；及时收集教体系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信息，并适时向区局通报情况，提出学校紧急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措施；指导和组织各科室紧急应对和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落实紧急应对措施；及时总结推广各区（市）、各学校紧急应对和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经验和做法；督促各科室根据事件性质对有关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

2.3.3事故灾难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组

组长由分管学校安全工作的副书记孟庆跃担任，副组长由安管办主任任振东担任，成员由安管室、办公室、财务室、总务处、教导处等相关科室负责人组成。办公室设在安管办。

主要职责为：指导各科室建立公共事件类突发事件的预防和监测预警机制；督促指导各类学校开展防范火灾、交通事故、建筑物垮塌等事故的应急模拟演练；对各科室防范和处理公共事件类突发事件工作进行督查、指导；收集教体系统公共事件类突发事件信息，适时向各科室通报，并提出有关对策和措施；对重大和特别重大公共事件类事件，在接到报告后，要立即赴现场参与和指导处置，参加安抚慰问和事故调查工作。

2.3.4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组

组长由分管财务工作的副校长陈静担任，副组长由财务室主任高河担任，成员由财务室、办公室、教导处、总务处、安管室等相关科室负责人组成。办公室设在财务室。

主要职责为：在区政府自然灾害应急指挥部门的领导下，积极配合相关部门进行应急处置工作；根据灾害情况，认真分析对教体系统所产生的影响，及时做出决策；深入现场协调处置工作，控制事态发展。

2.4各学校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指挥机构

比照区教体系统应急处置指挥机构的组成及职责，结合本校实际情况设定。

3预警与预防机制

建立畅通的信息传输渠道和严格的信息上报机制，加强常规数据检测和信息采集，完善快速应急信息系统。

3.1信息报告

报告责任主体：突发事件发生所在地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及时将有关情况向当地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单位是受理报告和向上级报告突发事件的责任主体。

报告时限和程序：发生突发事件后，学校要在第一时间内向当地人民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当地人民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应立即核实并在1小时内向上一级人民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报告，逐级上报到市人民政府及市教育局的时间距事件发生最迟不得超过2小时。特殊情况下，可越级上报，但必须同时报告上一级人民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
3.2信息发布

信息发布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做到全面、客观、准确、及时。坚持及时主动、正确引导、注重效果、遵守纪律、统一发文、严格把关的原则，做好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工作。信息发布在当地宣传部门指导下，由区或教体局领导小组发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编造、传播有关突发事件事态发展或应急处置工作的虚假信息。

4应急响应

4.1突发事件的级别划定

按照事件的紧迫程度、形成规模、行为方式和激烈程度、可能造成的危害和影响、可能蔓延发展的趋势等由低到高一般分为：一般事件(Ⅳ级)、较大事件(Ⅲ级)、重大事件(Ⅱ级)、特别重大事件(Ⅰ级)。

4.2应急预案启动标准

4.2.1较大事件(Ⅲ级)、一般事件(Ⅳ级)

一般事件(Ⅳ级)、较大事件(Ⅲ级)发生后，由学校和有关单位在当地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开展处置工作。领导小组随时掌握情况，必要时启动本预案。

4.2.2特别重大事件(Ⅰ级)、重大事件(Ⅱ级)

特别重大事件(Ⅰ级)、重大事件(Ⅱ级)发生后，事发地学校立即启动相应预案。领导小组立即启动本预案，在当地人民政府领导下开展处置工作，并将处置情况及时报区委、区政府和区教育局。

4.3应急处置

具体等级划定和应急处置办法见附件1、附件2、附件3、附件4。

5应急保障

5.1信息保障

学校要建立健全并落实突发事件信息收集、传递、报送、处理运行机制，完善信息传送渠道，确保信息传送渠道的安全畅通。

5.2物资保障

学校应建立处置突发事件的应急物资储备，保证物资、器材的完好和可使用性。

5.3资金保障

区教体局要建立应对突发事件专项资金，专款专用。比照区教体系统应急处置指挥机构的组成及职责，结合本校实际情况设定。
5.4人员保障

学校要建立处置突发事件应急队伍，合理分工，责任到人，定期组织演练。

6附则

6.1预案制订

本预案是薛城区龙潭实验学校处置突发事件应急准备和响应的工作文件，各科室均要遵照执行，并参照本预案制定单位应急预案。以学校为单位将本单位应急预案报区教体局应急办公室备案。

6.2奖励与责任

在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中，对有突出表现的科室和个人予以鼓励和表彰；在应急处置工作中未履职尽责，对负有直接责任的科室和个人依据有关法规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3工作要求

预案启动实施由领导小组组长决定。所有领导小组成员和相关应急处置工作组负责人要认真贯彻执行本预案，严格执行和遵守信息保密制度，遵守工作纪律，确保信息安全，并保证联系方式畅通。

6.4预案解释部门

本预案由区教育和体育局指导制定，薛城区龙潭实验学校负责解释。

6.5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附件：1.社会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2.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3.事故灾难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4.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5.薛城龙潭实验学校应急指挥部成员联系电话

6.应急物资清单

附件1
一、社会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1事件等级确认与划分

1.1一般事件(Ⅳ级)

事件处于单个事件状态，可能出现连锁反应并引起聚集，群体性事端呈萌芽状态。单个性突发事件已引起师生广泛关注，并出现少数过激的言论和行为，校园内或校园网上出现大小字报，呈现可能影响校园稳定的苗头性信息；以及视情需要作为Ⅳ级对待的事件。要根据事件的发展趋势动态调整事件级别，以不断调整应急措施和方案，加大应急处置力度，提高应急处置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

1.2较大事件(Ⅲ级)

单个突发事件引发连锁反应，校园内出现各种横幅、标语、大小字报，引发在校内局部聚集，一次或累计聚集人数不足100人，但已形成影响和干扰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生活秩序的群体性事端；因学校非法集资、发布虚假招生广告、非法颁发伪造学历、骗取钱财等引发学校停课、教师或学生家长集聚上访影响稳定的事件；以及视情需要作为Ⅲ级对待的事件。

1.3重大事件(Ⅱ级)

聚集事件失控，网上出现大面积的串联、煽动和蛊惑信息，校内聚集规模膨胀并出现多校串联聚集趋势；校内出现未经批准的大规模游行、集会、静坐、请愿等行为，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受到严重影响甚至瘫痪；以及视情需要作为Ⅱ级对待的事件。

1.4特别重大事件(Ⅰ级)

聚集事件失控，并未经批准走出校门进行大规模游行、集会、绝食、静坐、请愿以及实施打、砸、抢等，引发地区、行业性的连锁反应，已形成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大规模群体事件；针对师生的各类恐怖袭击事件；以及视情需要作为I级对待的事件。

2应急响应

2.1一般事件(Ⅳ级)的处置

学校要加强对不稳定因素的监控、信息收集和报告工作。加强校园巡查和监控，发现不稳定因素苗头时，及时进行紧急处理。发现具有社会危害性的大字报、小字报及传单，对张贴者立即予以监控，确定其身份，区分情况予以处置。对大字报、小字报及传单迅速清除，防止扩散。发现突发事件的苗头时，学校领导干部立即赶到现场，负责组织对事件原因进行调查；配合相关部门及时解决，消除引发突发事件的苗头和问题。

2.2较大事件(Ⅲ级)的处置

事件爆发后，处于局部聚集状态时，安保人员应立即向学校应急工作处置小组报告，学校应急工作处置小组立即研究决定启动工作预案，并立即报告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事件引发原因，通知与事件直接有关的学校相关负责人及其上级主管部门领导到场，对原因清楚、能够立即处理的问题，马上依法、及时、妥善地加以处理；对原因不详、需要一定时间进行调查处理的，学校向学生做好解释工作，讲清道理，化解矛盾，使学生及时了解事实真相，理解和支持学校的决策和决定，与学校保持一致，并对聚集学生进行分隔、疏导和疏散，恢复正常秩序。若属学校非法集资、发布虚假招生广告、骗取钱财等造成拖欠教师工资和停课、学生家长聚集上访，事发单位应及时向属地党委、政府及上级主管部门汇报，按有关法规及时查处。

2.3重大事件(Ⅱ级)的处置

若事件已严重影响学校正常教学、生活秩序，学校应急领导小组立即启动预案，组成工作小组，配合属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化解矛盾，采取措施，有效处置，控制事态的蔓延和扩大。学校启动本校应急预案，严格门卫管理，防止学生串联和外出集会、游行，防止社会闲杂人员进入校园，对别有用心、蓄意破坏、危及公共安全的极个别人，要报请公安部门，严格控制和监视。学校领导干部、班主任要深入学生班级、宿舍，面对面做好学生的教育疏导工作。对涉及外教的事件，立即对外教采取保护措施。

2.4特别重大事件(Ⅰ级)的处置

(1)若事件已超出事发学校范围，在事态扩大、依靠学校力量无法平息的情况下，学校应立即向属地党委、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根据情况采取相应措施，避免冲突加剧和学生受伤。区教体系统领导小组立即启动预案，组成工作小组，赴事发学校，指导事发单位在当地党委、政府领导下，成立现场指挥部，靠前指挥，果断处置，并将处置情况报区委、区政府和市教育局。

(2)一旦学生走出校门上街集会、游行，学校要派人劝阻，如劝阻无效，要继续做好维持秩序的工作，防止社会闲杂人员和别有用心的人进入游行队伍寻衅滋事，同时及时请公安部门到现场协助做好工作，防止学生出现违法行为。各学校要进一步动员和发挥领导干部队伍、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切实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做到校不漏班、班不漏人；教师不停课、学生不停学、师生不离校；加强校园管理，严格控制人员出入。

(3)如公安部门必须采取坚决措施，学校要组织干部进一步劝说学生离开现场，保证学生安全。如学校必须作出处理学生决定时，要掌握好时机和程序，避免矛盾激化，孤立极少数闹事者，团结大多数学生，使事件得到尽快平息。

(4)必要时，由区教体局报请区委、区政府成立总指挥部，统一领导、组织指挥应对工作。

3善后与恢复

学校在后期处置工作中的重点是尽快查清引发事件的根本原因，妥善解决引发事件的实质问题，尽可能满足师生的合理要求，安抚和平静师生情绪，恢复校内正常秩序。

（1）属于校园及周边治安环境造成意外事故及人员伤亡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后期处置工作重点是：对在事故中伤亡的师生进行人道主义的抚恤和补偿，对受害者家属进行慰问；在当地党委、政府领导下，积极配合政法、公安等有关部门，加强对校园及周边环境的清理整治，切实解决校园及周边存在的交通、治安等隐患问题，确保师生生命和财产安全。

（2）属于校内体制改革中涉及师生切身利益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后期处置工作重点是：及时帮助解决师生的困难和问题，对法律和政策有明确规定的，督促有关方面及时落实；对要求合理、一时难以解决的，深入细致地做好说服教育工作。关心和安排好有困难的教职工、离退休教职工的生活。因非法集资等造成学校资不抵债等无法继续办学的，要首先解决学生上学问题，对直接责任者立即采取有效控制措施，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3）事件结束后，学校要提出进一步改进工作的方法和措施，巩固稳定局面，防止反弹。要及时组织有关人员进行认真总结，反思事件产生的原因和问题，对事件处理中的经验、不足和教训加以总结分析并报区教体系统领导小组。

附件2

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1事件等级确认与划分

根据《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结合教体系统实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按严重程度，从低到高划分为一般(Ⅳ级)、较大(Ⅲ级)、重大(Ⅱ级)和特别重大(Ⅰ级)四级。

1.1一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Ⅳ级)

(1)学校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一次中毒30--100人，无死亡病例；

(2)学校发生腺鼠疫、霍乱病例，发病人数以及疫情波及范围达到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一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标准；

(3)因学校实验室有毒物(药)品泄漏，造成人员急性中毒，一次中毒在10人以下，无死亡病例；

(4)发生在学校的，经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其他一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2较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Ⅲ级)

(1)学校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一次中毒人数超过100人，或出现死亡病例；

(2)学校发生肺鼠疫、肺炭疽、腺鼠疫、霍乱等传染病病例，发病人数以及疫情波及范围达到市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较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标准；

(3)艾滋病、肺结核、出血热、乙肝等乙类、丙类传染病在短期内爆发流行，疫情局限在区域内的学校，发病人数达到市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较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标准；

(4)在一个区域内学校发现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

(5)发生在学校内因预防接种或预防性服药造成的群体性心因性反应或不良反应；

(6)因学校实验室有毒物(药)品泄漏，造成人员急性中毒，一次中毒人数在10—50人，或出现5人以下死亡；

(7)发生在学校的，经市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其他较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3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Ⅱ级)

(1)学校发生集体性食物中毒，一次中毒人数超过100人并出现死亡病例，或出现10例及以上死亡病例；

(2)学校发生肺鼠疫、肺炭疽、腺鼠疫、霍乱等传染病病例，发病人数以及疫情波及范围达到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标准；

(3)学校发生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疑似病例；

(4)艾滋病、肺结核、出血热、乙肝等乙类、丙类传染病在短期内爆发流行，发病人数以及疫情波及范围达到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标准；

(5)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扩散到区以外的学校；

(6)因预防接种或预防性服药造成人员死亡的；

(7)因学校实验室有毒物(药)品泄漏，造成人员急性中毒在50人以上，或者死亡5人及以上；

(8)发生在学校的，经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其他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4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

(1)学校发生的肺鼠疫、肺炭疽、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新传染病以及我国已经消灭的传染病等达到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标准的；

(2)学校实验室保存的烈性病菌株、毒株、毒种等丢失；

(3)发生在学校的，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其他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鉴于学校公共卫生事件涉及青少年健康安全，社会关注度较高，对未达到IV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标准的一般公共卫生事件，均按照IV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应急响应。

2信息报告与信息发布
2.1信息报告
2.1.1初次报告

学校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应在第一时间（事件发生后2小时内），向上级主管部门和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疾病控制中心进行初次报告。

教育行政部门接到学校初次报告后，必须在2小时内报告上一级教育行政部门及同级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

2.1.2进程报告

Ⅲ级和Ⅳ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过程中，学校应及时将事件发展变化情况报告区教体局，区教体局要及时报告市教育局。

Ⅰ级和Ⅱ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过程中，学校必须每天将事件发展变化情况报告区教体局，区教体局要每日报告市教育局。

2.1.3结案报告

事件结束后，学校应将事件处理结果报告区教体局，区教体局要及时报告市教育局。

2.2报告内容

2.2.1初次报告内容

必报内容：事件发生时间、发生地点、造成伤害的人数；选报内容：事件初步性质、发生的可能原因等。

2.2.2进程报告内容

事件控制情况（丢失的有害物查找情况）、患病（中毒）人员治疗与病情变化情况、造成事故的原因、已经或准备采取的整改措施。

2.2.3结案报告内容

事件处理结果、整改情况、责任追究情况等。

2.3信息发布

根据《山东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办法》，我区教体系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由区卫健局负责向社会发布。各单位不得自行向社会发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
3应急响应

3.1一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Ⅳ级)的应急响应
3.1.1学校的应急响应

事件发生后，现场的教职员工应立即将相关情况通知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负责人及学校主要负责人。学校领导接到报告后，必须立即赶赴现场组织实施以下应急措施：
（1）联系当地卫生部门（医院），对中毒或患病人员进行救治。
（2）追回已出售（发出）的可疑中毒食品或物品，或通知有关人员停止食用可疑中毒食品、停止使用可疑的中毒物品。

（3）停止出售和封存剩余可疑的中毒食品和物品；控制或切断可疑水源。
（4）与中毒或患病人员（特别是中小学生或病情严重者）家长、家属进行联系，通报情况，做好思想工作，稳定其情绪。
（5）积极配合卫生疾病控制部门封锁和保护事发现场，对中毒食品、物品等取样留验，对相关场所、人员进行致病因素的排查，对中毒现场、可疑污染区进行消毒和处理，对与肺鼠疫、肺炭疽、霍乱、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人有密切接触者实施相应的隔离措施；或配合公安部门进行现场取样，开展侦破工作。
（6）按照当地政府和卫生部门要求，认真落实其他紧急应对措施；对学校不能解决的问题及时报告主管教育部门和当地政府以及卫生部门，并请求支持和帮助。
（7）在学校适当的范围通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基本情况以及采取的措施，稳定师生员工情绪，并开展相应的卫生宣传教育，提高师生员工的预防与自我保护意识。
3.1.2区教体部门的应急响应

发生地教体部门的主要领导和有关人员接到学校报告后应立即赶赴事发学校了解情况并组织实施以下应急措施：
（1）协助学校做好对中毒或患病人员的救治工作，或到医院看望中毒或患病人员。
（2）对学校必须采取的各项应急措施进行检查核实。
（3）协调和帮助学校解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过程中的有关问题和困难。
（4）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性质、发展变化情况，及时指导学校实施相应的应急措施。
（5）按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要求，向同级政府及上级教体部门进行报告。
（6）协助学校做好家长思想工作，加强舆论导向，稳定家长及学校师生员工情绪，维护学校教学秩序等。

（7）协助卫健等有关部门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调查处理；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性质对有关责任人进行查处。
3.2较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Ⅲ级)的应急响应
3.2.1区教体部门和学校的应急响应

除按照Ⅳ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响应要求，组织实施应急措施以外，有死亡人员的应协助学校做好死亡人员的家属接待与安抚工作。还应按照当地政府和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统一部署，落实其他相应的应急措施。
3.3重大(Ⅱ级)及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的应急响应
学校除按照Ⅲ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反应要求，组织实施相应的应急措施外，应在当地政府的统一指挥下，按照要求认真履行职责，落实有关控制措施；信息报告人每天应按照要求向上级教体部门进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进程报告。

4善后与恢复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完成后，应立即做好善后和恢复工作，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学校的各项正常秩序。

（1）会同卫健等有关部门对所发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对导致事件发生的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依法追究责任。

（2）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性质及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学校和教体部门应认真做好或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受害人的善后工作。

（3）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反映出的相关问题、存在的卫生隐患，按照有关部门提出的整改意见进行整改。坚持经常性的宣传教育，防止突发事件的再次发生。

（4）尽快恢复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对因传染病流行而致暂时集体停课的，必须对公共场所进行彻底清扫消毒后，方能复课；因传染病暂时停学的学生，必须在恢复健康，并经有关卫生部门确定没有传染性以后方可复学；因水源污染造成传染病流行的学校，其水源必须经卫生部门检测合格后方可重新启用。

附件3
三、事故灾难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1事件等级确认与划分

根据《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和教体系统的实际情况，事故灾难按严重程度，从低至高可分为一般(Ⅳ级)、较大(Ⅲ级)、重大(Ⅱ级)和特别重大(Ⅰ级)四级。

1.1一般事件（Ⅳ级）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为一般事件（Ⅳ级）；其他则视情需要作为Ⅳ级事件对待。

（1）造成3人以下师生死亡；

（2）10人以下师生重伤；

（3）学校遭受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4）对学校教学秩序产生一定影响。

1.2较大事件（Ⅲ级）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为较大事件（Ⅲ级）；其他则视情需要作为Ⅲ级事件对待。

（1）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师生死亡；

（2）10人以上50人以下师生重伤；

（3）学校遭受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4）对学校教学秩序产生较大影响。

1.3重大事件（Ⅱ级）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为重大事件（Ⅱ级）；其他则视情需要作为Ⅱ级事件对待。

（1）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师生死亡；

（2）造成50人以上100人以下师生重伤；

（3）学校遭受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4）对本地区的教学秩序产生重大影响。

1.4特别重大事件（I级）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为特别重大事件（I级）；其他则视情需要作为Ⅰ级事件对待。

（1）造成30人以上师生死亡；

（2）100人以上师生重伤；

（3）学校遭受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

（4）对本地区的教学秩序产生特别重大影响。

2事故灾难应急响应

2.1一般事件（Ⅳ级）

一般事件由事发学校按照本学校应急预案进行处置，同时将情况上报上级教体部门。学校具体应急措施请参考“3学校常见事故灾难应急响应措施”。

2.2较大事件（Ⅲ级）

2.2.1区教体部门的响应

（1）区教体部门负责人进入事发学校或事故现场，指挥事发学校按照属地党委、政府和区教体部门的要求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2）区教体部门负责人到达事故现场后，及时听取，了解情况，配合有关部门进行现场勘察，对事故做出判断，共同制定、部署抢救方案，迅速开展救援工作。

（3）协调有关单位分工负责救援工作，保障人力、设备支援。监督专项资金、物资的使用情况。

（4）在迅速组织抢险救护工作的同时，要严格保护事故现场。

（5）认真、如实地做好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统计工作，将事故灾情向区党委、政府及市教育局汇报，提供关于事件信息对外公布的口径、时间方面的建议。

（6）会同宣传部门做好新闻报道和新闻管理工作，掌控网络信息，按照当地党委、政府的要求，及时、准确地发布统一口径的消息。

（7）总结事件的教训，推广事故处置的有效做法，做好责任追查工作。

2.3重大事件（Ⅱ级）

2.3.1区教体部门的响应

（1）在区教体部门主要负责人的指挥决策下，做好现场处置工作的任务分配。

（2）控制事态的发展趋势，防止连锁反应事件发生，避免事态升级和复杂化。

（3）在宣传部门的指导下，严格管控舆情，及时发布信息，加强网络和手机短信管理，有力引导舆论，把握主动权。

（4）对于造成校内师生严重伤亡和严重干扰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事件，在处置过程中尤其要组织力量做好师生的心理抚慰工作，稳定师生情绪，尽快恢复学校正常秩序。

2.4特别重大事件（I级）

在（Ⅱ级）响应的基础上配合上级党委政府和部门做好相关工作。

3学校常见事故灾难应急响应措施

学校发生各种突发事故后，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程序，及时做好信息上报工作的同时，还必须根据不同突发事故的特点采取相应的应急响应措施。

3.1火灾事故

3.1.1报警、报告

学校一旦发生火险，应在第一时间扑救。如果火势失控，要指派专人向119、110报警，并告知发生火灾的位置、燃烧物种类、被困人员情况。立即启动学校火灾应急预案，并在第一时间内向上级教体部门和当地党委、政府报告。

3.1.2应对措施

（1）现场教师或工作人员的主要工作：
1.第一个发现起火的人是火灾现场第一目击者，要立即采取措施，扑灭初起火险。

2.在火险无法扑灭且有失控趋势时，立即撤离并以呼喊的方式向周围的人报告火警。

3.听到火警后所有人员应该立即进入紧急状态，教室、实验室、图书馆等师生聚集场所的教师或工作人员立即组织师生进行快速有序疏散。

4.听到火警但未在师生聚集地的教师或工作人员应迅速到达通道、楼梯间、通道口等重要地点进行疏散保护。

5.在火灾现场的负责人要统一指挥，果断命令距离火场最近的人员首先撤离，其余人员依次疏散。

6.将全体师生疏散到室外安全地点并立即清点人数。

7.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指派专人断后清场，并确认人员全部撤出。

（2）校领导主要工作：
1.组织人员进行自救：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组织一部分人员（保安、兼职消防员）用灭火器、消防栓灭火；另一部分人（学校教职工）抢搬较重要的物资和档案、材料等。当火势无法控制且可能威胁在场人员的安全时，要果断决定放弃自救，命令所有人员撤离火场。

2.指派专人畅通消防通道、迎候消防员，并告知火灾位置、燃烧物种类、被困人员情况。

3.指派专人切断电源、气源，关闭供油设备。如果火灾发生在夜间，应坚持到人员全部撤离以后再切断电源为宜。

4.指派专人（校医、卫生教师）负责现场抢救，如发现有人受伤，马上实施常规救助，并立即通知急救中心救援。

3.1.3善后工作

1.保护现场，配合消防、教体部门开展调查。

2.根据调查结果确定整改方案，追查责任。

3.对受伤人员进行抚慰。

4.尽快组织力量修缮过火房间，重新配置教学设备。

5.恢复教育教学正常状态。

3.2交通事故

3.2.1报警、报告

1.现场人员立即报警（122、110、119），并向急救中心求救（120），以防延误救助时间。

2.学校领导如在现场要迅速报告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当地党委、政府；如不在现场，在向上级报告的同时，要迅速赶到现场。

3.2.2应对措施

1.事故现场的领导或教师要维持现场秩序、保护好事故现场，记录肇事车辆车牌号码，等待交管部门处理。有效控制肇事人，如发现肇事车辆已逃逸，可向事发现场的人员了解车辆号码、颜色、车型等信息，以便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调查。按要求放置警示标志，防止过往车辆造成二次事故。

2.如有伤员，应组织人员（校医、卫生教师）对重伤员进行抢救，嘱咐受伤人员在原地不动，等待专业人员救援，并以最快速度将全体事故人员送往医院进行全面检查，确保不发生漏诊。

3.学校接到事故通知后，应立即组织相关人员赶赴事故现场配合公安、急救部门进行救护。

3.2.3善后工作

1.通知家长到校（或医院），准备好接待室，接待家长。

2.组织教职工做好其他学生的心理疏导工作，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

3.成立相应工作小组，在上级部门领导下组织相关人员协助公安交警部门做好事故调查处理工作，做好伤亡学生家长抚慰、保险理赔等工作。

3.3溺水事故

3.3.1报警、报告

当得知学生发生溺水的消息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学校要立刻拨打110和120，请求警务人员和医务人员迅速赶赴现场救助。在组织营救或拨打求助电话的同时，第一时间将事故情况报告所属教体部门和属地党委、政府。

3.3.2应对措施

1.在现场的学校领导或教师要快速了解落水的准确地点与基本情况，迅速组织现场有经验的成年人开展救助工作，抢救落水者。

2.学校领导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要迅速赶赴现场，与有关部门通力配合，迅速抢救。

3.当把溺水者打捞上岸后，应先清除口腔鼻孔里的淤泥，再进行抢救。对心跳、呼吸停止者，应及时进行心肺复苏术，尽快恢复其正常的心跳与呼吸。进行初步的现场救助后，应该快速将溺水者送医院进一步救治。

3.3.3善后工作

1.联系出事学生家长，做好溺水死亡学生家长抚慰工作，协助做好保险理赔工作。

2.协助有关部门做好事故调查工作。

3.进一步加强学生防溺水教育。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临近水域的学校，应事先落实救援部门，配备专用救援设备。

3.4拥挤踩踏事故

3.4.1报警、报告

踩踏事故发生后，学校要立即启动拥挤踩踏事故应急预案，迅速拨打120、110，抢救受伤人员。在第一时间向所属教体部门和当地党委政府报告。

3.4.2应对措施

学校要采用一切有效手段将学生尽快疏散到安全地点，禁止无关人员滞留现场，防止有人故意制造恐慌气氛，避免再次发生事故。在专业医务人员到达之前，学校应指派专人（校医、卫生教师）对伤员采取必要的救助措施，为救治伤者赢得时间。

（1）大量出血不止的处置

受伤者伤及较大的动、静脉血管，流血不止时，必须立刻采取止血措施。常见的止血方法有加压包扎止血法和指压止血法。加压包扎止血法即用干净、消毒的厚纱布覆盖在伤口，用手直接在敷料上施压，然后用绷带、三角巾缠绕住纱布，以便持续止血。按压止血法即用手指压住出血伤口的上方（近心端），阻断血流，达到止血目的。

（2）发生骨折的处置

发生骨折后，应设法固定骨折部位，防止发生位移。固定时应针对骨折部位采取不同的方式，可用木板、木棍加捆绑的方式固定骨折部位。受伤者发生骨折无大量出血，且事故发生地离医院较近时，可让受伤者原地不动，等待医生救助。

（3）呼吸与心跳停止的处置

对呼吸与心跳停止的伤者，应采取人工呼吸与胸外心脏按压的办法进行抢救，但实施人工心肺复苏救治者必须是接受过专门训练或掌握基本技能的人员。

3.4.3善后工作

1.学校要及时向上级教体部门报告事故的最新情况，特别是学生伤亡的情况。

2.清理校舍，整合学校资源，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学校正常秩序。

3.组织人员到医院看望受伤学生，协助有关部门处理好治疗、康复和医疗费等敏感问题。

4.认真接待好家长，稳定家长情绪，做好伤亡者家属的抚慰工作，协助做好保险理赔工作。

5.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消除事件对学生心理的负面影响。

6.配合相关部门做好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理工作。

7.进一步完善教师在学生集中上下楼梯时的值班制度。

3.5建筑物倒塌事故

3.5.1报警、报告

当学校发生房屋、围墙、厕所等建筑物倒塌事故时，要根据灾情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拨打120、119，同时向属地党委政府和教体部门报告，学校有关领导和相关处室负责同志要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全面指挥救援工作。

3.5.2应对措施

1.组织教师带领所在班级学生，在第一时间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地带。

2.如来不及撤离，教师应组织学生迅速躲避到安全位置，等待时机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

3.迅速采取切断煤气、电源等有效措施，防止其它事故发生，密切关注连带建筑物的安全状况，消除继发性危险。

4.组织有救援能力的教职工开展有序的自救工作。

5.协助有关部门及时解救受困人员，抢救伤病员。

3.5.3善后工作

1.做好撤离到安全地带师生的安抚工作，稳定情绪，消除事故对他们造成的心理影响。

2.积极配合属地政府或教体部门的工作，保障临时教室的使用，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

3.认真接待好家长，做好伤亡学生家长的抚慰、保险理赔工作。

4.配合相关部门做好事故的调查和善后处理工作。

3.6煤气中毒事故

3.6.1报警、报告

当发现有学生煤气中毒后，立即启动校级应急预案，同时拨打110、120电话，迅速向属地党委政府和教体部门报告。组织相关工作人员按照职责分工迅速到位，开展抢救工作。

3.6.2应对措施

1.救助人员到达现场后先关闭气源、开窗通气。不在煤气浓度过高的现场使用手机、开关电器，防止明火引发煤气爆炸。救助者在进入和撤离现场时，匍匐行动更安全。

2.迅速将中毒者转移到通风良好、空气新鲜的地方。根据中毒程度现场采取不同的救助措施，对轻度中毒者可将其搀扶到空气新鲜的房间休息，首先要松解中毒学生的衣扣，清除口鼻分泌物，保持呼吸通畅，有条件的可以吸氧；对中度以上中毒者（昏迷不醒者）立即手掐人中穴，同时呼救；对心跳呼吸微弱或已停止者，立即进行人工呼吸，胸外按压，并迅速送往医院抢救。

3.6.3善后工作

1.在事故发生后，应及时向属地党委政府和教体部门汇报事故最新情况。

2.在上级部门领导下组织相关人员做好伤亡学生的家长安抚工作，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等工作。

3.配合有关部门，调查事故原因，追究事故责任人责任。

3.7大型群体活动事故

3.7.1报警、报告

在学校举办的各类大型文体活动中，一旦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拨打110、119、120等紧急求救电话，并在第一时间向属地党委政府和教体部门报告，积极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援救助。

3.7.2应对措施

1.活动组织者和安全工作责任人要稳定现场秩序，组织师生有序疏散逃生，避免继发性事故发生。

2.学校和有关部门领导要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部署，组织疏导、抢救伤病员。

3.如出现师生伤亡等情况，立即组织有救助能力人员实施现场基本救助，等待专业医疗救助人员的到来。

3.7.3善后工作

1.配合有关部门做好事故调查和善后工作。

2.做好学生的心理疏导和抚慰工作，消除事件对其心理的不良影响。

3.及时总结，进一步完善大型群体活动专项安全保卫方案，落实安全保卫措施。

3.8校园爆炸事故

3.8.1报警、报告

学校发生爆炸事故后，学校领导和有关处室负责同志要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组织抢救，在向属地党委政府和教体部门报告的同时，立即拨打110，如有人员伤亡，应立即拨打120。

3.8.2应对措施

1.学校要在爆炸现场及时设置隔离带，封锁和保护现场，疏散人员，控制好现场的秩序，检查并消除继发性危险，防止次生事故发生，切实保护好师生安全。

2.如果发现肇事者或直接责任者，应立即采取有效控制措施，并迅速报告公安机关。

3.在爆炸事故中应组织有救援能力的人员对受伤者进行现场救护，并拨打120或立刻以最快的方式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3.8.3善后工作

1.认真配合公安消防部门做好搜寻物证、排除险情，防止继发性爆炸等。

2.配合有关部门排查受损建筑，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

3.稳定家长情绪，组织人员到医院看望受伤学生，协助有关部门处理好治疗、康复和医疗费等敏感问题。

4.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消除事件对其心理的不良影响。

5.进一步加强学校安全管理，完善门卫制度，增强师生的防范意识和能力。

3.9危险物品泄漏污染事故

3.9.1报告

因意外因素引起危险物品泄露，或因违反有关规定排放污染物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灾难的，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及时向属地党委政府和教体部门报告，同时设置污染区。

3.9.2应对措施

1.对有明确污染源的事故，应立即控制污染物排放；对于化学危险品污染事故，程度轻微的，应启动学校相关应急预案进行处理，情况严重的，要立即向属地党委政府和教体部门报告，由属地党委政府启动相应应急预案进行处置。

2.对不明污染源的事故，应配合有关专家、技术人员赴事故现场进行调查检验，查明危险品类型，确定主要污染物质以及产生的危害程度或可能造成的危害。

3.查明情况后，要迅速制定消除或减轻危害的方案，立即组织人员实施。

4.对发生有毒物质污染可能危及师生生命、学校财产安全的，学校应立即采取相应有效措施，控制污染蔓延，并及时报告属地党委政府启动相应应急预案，必要时应疏散或组织师生撤离。

5.重大污染事故，学校应在1小时内向属地环保部门报告。

3.9.3善后工作

1.危险或危害排除后，学校应配合有关部门妥善处理好后续工作。

2.做好师生的心理疏导工作，如实通报污染状况，消除家长、社会的心理恐慌。

3.10后勤安全保障事故

3.10.1报告

发生跑水、断电等重大事故时，立即拨打119、110，报属地党委政府和教体部门，必要时请求属地有关专业部门支持。

3.10.2应对措施

1.学校有关领导、负责同志要立即赶到现场，组织人员迅速采取应急措施，进行抢修和抢救，控制事态。

2.必要时做好师生的疏散工作，保证师生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3.做好现场保护，并联系属地政府卫生防疫部门进行检疫、化验和排污处理，力争在最短时间内恢复正常教育教学秩序。

3.10.3善后工作

学校后勤部门要对校内重点场所以及供水、供电、供暖和通讯等关键设施做进一步全面细致检查。严格落实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程序，确保各种服务设施的安全运行。

3.11校园周边安全事故

3.11.1报警、报告

校园周边突发安全事故后，学校要立即向教体部门报告，同时联系属地党委、政府和公安部门等获取安全保卫援助。

3.11.2应对措施

1.加强门卫制度，防止一切可疑人员进入校园。

2.在教体部门、属地党委政府和公安部门的统一指挥下，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师生安全。

3.积极协助当地有关部门妥善处理事故，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4.及时向师生员工通报有关情况，稳定师生员工情绪，维护校园秩序，避免不必要的恐慌和动荡。

3.11.3善后工作

再次全面检查校园周边环境，细致排查有可能影响到师生安全的各种因素，及时向校园周边治安综合治理部门报告，提请开展集中专项整治，及时解决问题，消除隐患。

3.12师生集体外出活动安全事故

3.12.1报警、报告

组织师生实习、参观、考察等集体活动时，发生意外事故应及时向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报告，并拨打110、120。

3.12.2应对措施

1.积极争取事故发生地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援帮助。

2.组织有能力的教师和学生积极开展自救工作。

3.学校领导应及时向师生员工通报有关情况，消除恐慌，确保学校内部稳定。

3.12.3善后工作

1.配合有关部门做好伤亡学生的理赔工作，慰问伤亡学生家属。

2.对于提出的合理要求，但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要对师生、家长做好说服教育工作。

3.做好师生心理安抚工作，稳定师生情绪，保障学校正常教学秩序。

4善后与恢复

4.1教体部门

1.教体部门要协调好事发单位与有关部门的工作，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善后与恢复工作。如火灾、建筑物倒塌、校园爆炸等事故严重破坏了教学场所，影响了教学秩序，要积极协调有关部门，争取各种资源，通过在安全地带临时搭建校舍、借（租）用房屋或异地复学等方式尽快恢复教学秩序，保障教育教学的延续性。

2.根据受灾地区实际及灾情核查、评估结果，制定恢复重建方针、目标、政策、重建进度、资金支持、优惠政策和检查落实等工作方案。

3.按照政府统一安排做好救灾物款的筹措和拨付，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利用各类救灾资金开展灾后学校重建工作。

4.组织专业人员对师生进行心理干预和辅导。

5.对积极参加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集体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对在突发事件的预防、报告、调查、控制和处置过程中有玩忽职守、失职、渎职等行为的相关责任人，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给予行政处分，乃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4.2学校

1.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加快学校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2.采取多种措施，尽快恢复学校的正常教育教学秩序。

3.学校要关注师生的心理、情绪变化，积极转化师生的心理行为问题。

4.总结经验教训，调查、总结原因，找出预防、预警和处置环节中出现的问题，及时修订应急预案，对管理上的薄弱环节进行整改。

附件4
四、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1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等级确认与划分

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和我区教体工作实际，及对学校教学产生的影响，自然灾害突发事件按严重程度，从低至高分为IV～I级事件。

1.1 IV级事件

对个体造成伤害，对学校教辅设施造成损害，但不影响正常教育教学的自然灾害。

1.2 Ⅲ级事件

对个体造成损害，对学校的教学秩序产生一定影响的自然灾害。

1.3 Ⅱ级事件

对学校的人员和财产造成较大损害，对学校的教学秩序产生严重影响的自然灾害。

1.4 I级事件

学校所在区域内的人员和财产遭受重大损害，对区域的教学秩序产生重大影响的自然灾害。

2
平时预防预警机制

1.开展防汛抗旱防台风知识宣传教育，纳入安全教育课程，指导学校开展防汛抗旱防台风安全教育演练。

2.开展防汛抗旱防台风工作检查。组织学校开展自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有破旧校舍或地处易发生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隐患点的学校，应当确定预警员，落实预警职责。

3.防灾害预警。对可能受降雨、旱情、台风影响的地区，防汛抗旱防台风工作领导小组应加强值班，与气象、水利等部门保持联系，了解动向、降雨量等情况，针对可能出现的山洪、滑坡、泥石流、江河洪水、内涝等灾害，研究防御对策，及时向学校和社会发布信息。加强对灾害隐患部位的巡查，必要时采取预警、转移师生和财产等措施。

3灾害发生前的应急反应

政府发布洪水、台风灾害预报后，教体部门宣布预报区进入预备应急期，学校启动应急预案。应急反应包括：

1.根据属地政府统一部署，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预案，并检查落实预案的执行情况；

2.按照属地政府统一部署，发布躲避通知，必要时组织师生避灾疏散；

3.配合有关部门开展灾情监测工作；

4.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救援、抢救和医疗救助等工作；

5.督促检查抢险救灾准备工作；

6.防止自然灾害谣传或误传，保持社会安定。

4灾害中的应急反应

4.1气象灾害应急反应

洪涝、台风、沙尘暴、寒潮等气象灾害发生后，在当地政府、教体部门统一部署下，领导学校的应急处置工作，并根据灾害等级，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预案。

4.1.1 Ⅳ级（一般事件）应急响应

24小时内可能或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平均风力6级以上，区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上级指示要求启动Ⅳ级应急响应。

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组和学校组织24小时值班，领导带班，加强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并报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学校组织力量清疏排水设施，保证排水畅通，加强对临时建筑、建筑工地、边坡基坑、地下工程、危房的巡查，通知人员做好避险准备。

4.1.2 Ⅲ级（较大事件）应急响应

24小时内可能或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平均风力8级以上，区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可能或已经受到暴雨影响，区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上级指示要求启动Ⅲ级应急响应。

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组到位指导工作。提示学校做好防雨准备，暂停室外教学活动。区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信号时，教体部门通知所属学校停课，学校指派专人负责保护已到校的学生和儿童。通知在建工程停止作业，加固或拆除有危险的设施；通知有关单位、人员撤离危险区域，疏散学校低洼区域易浸物资，避免财产受损。已被民政部门确定为临时避难（险）场所的学校应开放，协助做好灾民安置和赈灾救济工作。区、镇（街）两级抢险救援队伍集中待命，随时准备投入抢险救灾。

4.1.3 Ⅱ级（重大事件）应急响应
12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平均风力10级以上，区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信号；3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到暴雨影响，降雨量50毫米以上，区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上级指示要求启动Ⅱ级应急响应。

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组组长到位指挥，全面部署防灾救灾工作。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责任人到岗，启动应急预案，落实抢险队伍和救灾物资，对随时出现的险情灾情，做到随调随到，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区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信号时，教体部门通知所属学校停课，学校指派专人负责保护已到校的学生和儿童。

4.1.4 Ⅰ级（特别重大事件）应急响应：

发生超标准洪水，堤、坝、涵、闸、路、桥等重要基础设施出现险情或溃决、坍塌；6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平均风力12级以上，区气象台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信号；3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到暴雨影响，降雨量100毫米以上，区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上级指示要求启动Ⅰ级应急响应。
　　各单位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进入应急待命状态，随时根据上级指令投入抢险救灾工作。区气象台发布台风或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时，教体部门通知所属学校停课，学校指派专人负责保护已到校的学生和儿童。

1.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出溃决警报和公布安全转移方案后，区教体局立即通知各学区和区直学校；区防汛抗旱指挥部首先发出溃决警报和公布安全转移方案后，区教体部门负责通知辖区相关学校，同时报告市教育局。

2.区、镇（街）两级抢险救灾组和相关学校迅速组织淹没或危险区域内的人、财、物转移，必要时学校直接向辖区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援助，同时报告主管部门。

3.配合区、镇（街）防汛抗旱办公室，做好对所属学校组织运力、安排调度车辆、保证人员和抢险救灾物资的运送工作。

4.学校组织力量配合公安、交警，疏散人员、维护交通秩序，保持抢险现场交通通畅和秩序稳定。

5.配合卫生部门做好对所属学校组织医疗救护队、开展现场救护和卫生防疫工作，及时运送伤员到医院救治。

4.2地质灾害应急反应

地震、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应急工作遵循分级响应程序，根据地质灾害的等级确定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应急响应从高到低分为Ⅰ级、Ⅱ级、Ⅲ级和Ⅳ级。灾害发生地各学校要在第一时间开展抢险自救等先期应急处置工作。

4.2.1小型地质灾害险情和灾情应急响应（Ⅳ级)

发生小型地质灾害险情和灾情后，灾害发生地区教体局、学校应急指挥部立即启动Ⅳ级响应，在属地政府的领导下，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4.2.2中型地质灾害险情和灾情应急响应（Ⅲ级)

灾害发生地区教体局、学校应急指挥机构要立即启动相关的应急预案，在属地政府的领导下，成立现场指挥部开展抢险和救援工作，进行先期处置。

4.2.3大型地质灾害险情和灾情应急响应（Ⅱ级)

发生大型地质灾害险情和灾情后,区教体局、各学校应急指挥机构要立即启动相关的应急预案。在属地政府的领导下,成立现场指挥部，开展抢险和救援工作进行先期处置。配合上级指挥部、救援队伍，快速高效做好人员搜救，灾情调查险情分析和次生灾害防范等应急处置工作。

4.2.4特大型地质灾害险情和灾情应急响应（Ⅰ级)

发生特大型地质灾害险情和灾情后，区教体局、各学校应急指挥机构要立即启动相关的应急预案。在属地政府的领导下,成立现场指挥部开展抢险和救援工作，进行先期处置。配合上级指挥部、救援队伍，快速高效做好人员搜救，灾情调查险情分析和次生灾害防范等应急处置工作。

5善后和恢复
区教体部门和学校在属地人民政府的统一指挥下，首先做好本系统、本单位的抢险救灾及自救、互救，同时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工作，尽早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工作重点应马上从应急转向善后与恢复行动，及时开展补教工作，降低自然灾害损失，积极做好善后工作，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恢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

5.1人员抢救

做好学校人员统计和受灾情况统计工作，组建学校抢险救援队伍，积极配合专业救援队伍开展人员抢救工作。

5.2医疗救护与卫生防疫

协助卫生部门组织力量抢救伤员，做好事故中受伤人员的医疗、救助工作，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和控制传染病的暴发流行。对受害者家属进行慰问，对有各种保险的伤亡人员要帮助联系保险公司赔付。

5.3物资供应与人员转移

协助有关部门调配救济物品，调运食品与物资，保障受灾学校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做好受灾师生的转移工作。

5.4消防安全防范

协助消防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全面检查设备、设施安全性能，检查安全管理漏洞，防止火灾发生或火灾的扩大蔓延。

5.5次生及衍生灾害防御

协助有关部门对本系统易发生次生灾害的地区和设施，采取紧急处置措施并加强监控，及时做好宣传、教育和引导工作，稳定师生员工情绪，避免不必要的恐慌和动荡，防止衍生灾害的发生。

5.6灾害损失评估

协助有关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开展灾害损失评估，根据受灾地区实际及灾情核查、评估结果，制定恢复重建方针、目标、政策、重建进度、资金支持、优惠政策和检查落实等工作方案。

5.7接受外援

协助民政部门接受和安排社会各界为教体系统提供的紧急救援。协助新闻部门按照规定及时向公众发布灾情信息，呼吁社会提供援助，提出急需救灾物资种类、数量、援助捐款总金额。
5.8校舍重建
按照属地政府统一安排做好救灾款物的筹措和拨付，在属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利用各类救灾资金开展灾后学校重建工作。

附件5
学校应急指挥部通讯联络表

	组别
	职务
	姓名
	联系电话
	职务

	领导小组
	总指挥
	魏传礼
	15165890566
	校长

	现场处置组
	组长
	孟庆跃
	15263241635
	总支副书记

	
	组员
	任振东
	18663259609
	安管办主任

	
	组员
	张  耀
	13563231265
	安管办副主任

	
	组员
	张举贤
	18806326800
	消防专职

	后勤保障
	组长
	陈  文
	13863238567
	总务主任

	
	组员
	袁  猛
	13361137679
	总务副主任

	医疗救护
	组长
	刘  凯
	18363277404
	校医

	
	组员
	薛兆习
	15318079397
	保安队长

	通讯联络组
	组长
	陈  静
	13969418810
	副校长

	
	组员
	杨  青
	13806323306
	工会主席

	
	
	王  涛
	13969416122
	办公室主任


外部接口单位应急通讯联络表 

	单位(名称)
	电话

	枣庄市人民政府
	0632－3350618

	枣庄市应急局
	0632－3313626

	薛城区教体局
	0632-4411494

	薛城区人民政府
	0632-4412268

	薛城区应急局
	0632-4444118

	枣庄市中医院（三甲）
	3068308

	薛城区消防救援大队
	0632-4489119

	凤鸣湖派出所
	0632-8660110

	急救中心
	3068308; 3068056

	公安
	0632-7623215

	消防
	0632-4489119

	交通事故
	0632-5299191


附件6                

学校现有应急救援器材及物资

	物资名称
	型号
	数量
	存放地点
	性能
	管理责任人(主要负责人)

	灭火器
	干粉
	298
	各功能室、楼道、厕所
	良好
	魏传礼（校长）

	消防锨
	--
	12
	防汛物资储备室
	良好
	魏传礼（校长）

	对讲机
	--
	6
	消防控制室、传达室
	良好
	魏传礼（校长）

	应急灯
	--
	6
	
	良好
	魏传礼（校长）


应急物资分类

消防应急物资：

灭火器、消防栓（水带、扳手、枪头）、微型消防站、消防水泵、高位水箱、消防沙等。

防汛应急物资：

应急灯、梯子、铁锹、雨衣、雨鞋、喇叭、对讲机、警戒绳、电话、编织袋、担架等。

防疫物资：

体温计（额温枪、水银体温计、红外体温探测仪）、口罩、医用防护服、护目镜、紫外线灯、酒精等。

防暴应急物资：

钢叉、长棒、警棍、防暴盾牌、防暴头盔、防暴服、防暴喷雾。

	单位名称
	防汛物资

	
	救生衣
	救生圈
	编织袋
	铁丝
	砂子
	雨衣
	雨披
	靴子
	铁锨
	其他
	存放地点

	
	(件)
	(只)
	(条)
	(公斤)
	(立米)
	（个）
	（个）
	（双）
	（个）
	（个、条、立米）
	

	薛城区龙潭

实验学校
	0
	0
	200
	20
	0
	6
	0
	6
	12
	
	仓库

	
	
	
	
	
	
	
	
	
	
	
	

	
	安保物资

	
	对讲机
	防暴头盔
	防护盾牌
	防刺背心
	防割手套
	橡胶警棍
	电警棍、强光电筒
	自卫喷雾剂
	安全钢叉
	抓捕器
	橡胶长棍
	白条棍
	灭火器
	防冲撞设施
	存放地点

	
	个
	个
	个
	个
	副
	个
	个
	个
	个
	个
	个
	个
	个
	个
	

	
	6
	8
	4
	6
	6
	8
	6
	6
	2
	4
	8
	0
	505
	3
	门卫室 

教学楼各层

	
	防疫物资

	
	口罩
	酒精
	消毒液
	防护服
	存放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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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薛城区龙潭实验学校突发事件

应急工作领导及各类安全事件应急处置

工作组成员名单及联系方式的通知
薛城区龙潭实验学校全体老师：

为加强对全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领导，以便反应迅速、协调有序、稳妥有效地处置各类校园安全突发事件，确保涉校涉生突发事件得到妥善处置，确保师生生命财产安全，现将我校突发事件应急工作领导及各类安全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组成员名单及联系方式公布如下：
附件：1、薛城区龙潭实验学校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及联系方式

2、薛城区龙潭实验学校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及联系方式

3、薛城区龙潭实验学校社会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组名单及联系方式

4、薛城区龙潭实验学校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组名单及联系方式

5、薛城区龙潭实验学校事故灾难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组名单及联系方式

6、薛城区龙潭实验学校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组名单及联系方式
薛城区龙潭实验学校

2025年9月1日
附件1：

薛城区龙潭实验学校突发事件

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及联系方式

	序号
	职  务
	姓  名
	联系方式
	备注

	1
	组  长
	魏传礼
	15165890566
	

	2
	副组长
	孟庆跃
	15263241635
	

	3
	成  员
	陈  静
	13969418810
	

	4
	成  员
	崔平川
	13963258558
	

	5
	成  员
	孙中兴
	18363775866
	

	6
	成  员
	高秀玲
	13589629640
	

	7
	成  员
	杨  青
	13806323306
	


附件2：

薛城区龙潭实验学校突发事件

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成员及联系方式

	序号
	职  务
	姓  名
	联系方式
	备注

	1
	主  任
	孟庆跃
	15263241635
	

	2
	副主任
	王  涛
	13969416122
	

	3
	副主任
	任振东
	13563211771
	

	4
	成  员
	王  宇
	17763260333
	

	5
	成  员
	高  河
	13563227298
	

	6
	成  员
	李  刚
	13963224499
	

	7
	成  员
	王晓璇
	15006727713
	

	8
	成  员
	陈  文
	13863238567
	

	9
	成  员
	徐  静
	13563248029
	

	10
	成  员
	庞长坤
	13371106116
	

	11
	成  员
	张  耀
	13563231265
	


附件3：
薛城区龙潭实验学校社会安全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组名单及联系方式

	序号
	职  务
	姓  名
	联系方式
	备注

	1
	组  长
	孟庆跃
	15263241635
	

	2
	副组长
	任振东
	13563211771
	

	3
	成  员
	王  涛
	13969416122
	

	4
	成  员
	杨  青
	13806323306
	

	5
	成  员
	王  宇
	17763260333
	

	6
	成  员
	李  刚
	13963224499
	

	7
	成  员
	王晓璇
	15006727713
	

	8
	成  员
	陈  文
	13863238567
	

	9
	成  员
	徐  静
	13563248029
	

	10
	成  员
	庞长坤
	13371106116
	

	11
	成  员
	张  耀
	13563231265
	


附件4：

薛城区龙潭实验学校公共卫生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组名单及联系方式

	序号
	职  务
	姓  名
	联系方式
	备注

	1
	组  长
	孟庆跃
	15263241635
	

	2
	副组长
	任振东
	13563211771
	

	3
	成  员
	王  涛
	13969416122
	

	4
	成  员
	王晓璇
	15006727713
	

	5
	成  员
	张  耀
	13563231265
	

	6
	成  员
	刘  凯
	13863232778
	

	7
	成  员
	李刚（德）
	13666320660
	


附件5：

薛城区龙潭实验学校事故灾难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组名单及联系方式

	序号
	职  务
	姓  名
	联系方式
	备注

	1
	组  长
	孟庆跃
	15263241635
	

	2
	副组长
	任振东
	13563211771
	

	3
	成  员
	王  涛
	13969416122
	

	4
	成  员
	高  河
	13563272989
	

	5
	成  员
	陈  文
	13863238567
	

	6
	成  员
	庞长坤
	13371106116
	

	7
	成  员
	徐  静
	13563248029
	

	8
	成  员
	李  刚
	13963224499
	

	9
	成  员
	张  耀
	13563231265
	

	10
	成  员
	袁  猛
	13361137679
	


附件6：

薛城区龙潭实验学校自然灾害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组名单及联系方式

	序号
	职  务
	姓  名
	联系方式
	备注

	1
	组  长
	陈  静
	13969418810
	

	2
	副组长
	高  河
	13563227298
	

	3
	成  员
	王  涛
	13969416122
	

	4
	成  员
	任振东
	13563211771
	

	5
	成  员
	张  耀
	13563231265
	

	6
	成  员
	车颖颖
	15263275676
	

	7
	成  员
	吕志伟
	18954805755
	

	8
	成  员
	殷允会
	13806371599
	

	9
	成  员
	褚庆梅
	15166328886
	

	10
	成  员
	王利华
	13062032102
	

	11
	成  员
	黄  娟
	18806327298
	

	12
	
	
	
	



